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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

目规划用地审批、提高审批效率，经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专题会议审议，在“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多验合一、多测合一”改革的

基础上，我厅就继续深化若干规划用地改革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简化、规范规划用地审批事项

（一）对以下两类工程建设项目，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一是建（构）筑物类。不改变建筑面积、总高度、层数、外立面，不影响建

筑安全的装饰装修、维修整治工程和老旧小区改造更新工程；在原有用地红线范

围内新建体育跑道、无基础看台以及不增加建筑面积的围墙、布局地面停车设施

和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公厕、垃圾站等。



二是市政公共设施及设备类。在道路原有红线内单独建设道

路附属设施（如：路灯、路牌、垃圾回收箱、小品等）、各种维修整治工程，

零星的配套园林绿化工程。宽 8 米以下的道路及步道建设工程；城市交通管理设

备安装、维修、加固以及交通标志标线设置、翻新更换等不涉及道路原有红线修

改变更的市政工程；公安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设立的用于城市安全、治安管理的

监控设备、岗亭等公益性设施；堤岸的维修加固工程；装设电信设施、无线电发

射设施、非经营性小型分布式光伏设施，供电开关箱、箱式变压器等；面积较小

的可移动保安亭、报刊亭等。

（二）对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以下乡村建设项目，免于办理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

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较小的厕所、污水处理、垃圾储运、供电、供气、通讯

等零星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种植类、养殖类设施农业项目及场地型

设施农业项目。

（三）对附带详细设计方案供地的工程建设项目，在建设单位取得土地使用

权时，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直接向建设单位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四）鼓励各地自然资源部门探索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用地批准手续合并

办理，统一核发乡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五）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规划审批事项。建设工程验线属于行政检查，不

得将其列为行政许可。取消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批事项，不得要求建设单位再行编

制。

二、简化塔基类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程序和材料

进一步简化用地面积零星分散且单体用地面积小于 400 平方米的输电线或

5G 通讯塔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办理程序和申报材料。一是简化

审批层级。建设单位由县、市、省逐级申请改为直接向有审批权的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申请。不跨行政区的项目报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跨行政区的项目报

项目所在地的共同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二是简化申报材料，建设单位

无需提交用地预审选址申请报告、下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初审意见、用地预审选

址意见报告书等材料，只需提交输电线路或 5G 通讯塔基数量和用地面积汇总表、

项目建设依据与有关图件及相关说明。

三、深入推进“多测合一、多验合一”

在贯彻落实联合测绘制度的基础上，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合理划分自然

资源规划用地工作阶段所涉测绘，实行“多测合一、成果共享”，原则上将同一

阶段的多个测绘事项整合，整合后一个测绘事项原则上由一家具有测绘资质的测

绘单位承担，并依法依规共享各阶段测绘成果，满足规划用地相关业务审批的需

要。业务间标的物的界址、界线没有变化的，要直接沿用前阶段测绘成果，发生

变化的进行补充测绘。



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将供地红线范围内地形数据（含地下管线数据）无

偿提供给建设单位使用（涉密数据按照保密规定办理），方便其开展方案设计、

规划报建等工作。

进一步简化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审查事项，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的规

划核实、土地核验、不动产测绘等事项合并办理。

四、相关要求

（一）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在本《通知》基础上制定公

布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清单。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的

建设行为在满足消防、安全等规范要求前提下，应按照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规

范要求进行建设，不得违反道路交通、城市市容市貌、户外广告、物业管理、市

政管理、房屋使用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在减少审批事项同时，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通过信用体系建设、

信息化手段运用等多种措施，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管力度，确保工程建设

项目不违反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三）鼓励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继续探索规划用地审批改革，不断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优化我省营商环境。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2020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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